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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利好绿电、分布式、储能、电网 

——新能源、环保领域碳中和动态追踪（四十三） 

     
   

 

 

 

 

 

 

 

 

 

 

 

 

 

 

 

 

 

 

 

 

 

 

 

 

 

 

 

 

 

 

 

 

 

 

 

 

 

 

 

 

 

 

 

 

 

 

 

 

 

电力设备新能源： 

 

 

 

 

 

 

 

 

 

 

 

 

 

 

 

 

 

 

 

 

 

 

 

 

 

 

 

 

 

 

 

 

 

 

 

 

 

 

 

 

 

 

 

 

 

 

 

 

 

 

 

事件：2021年 12月 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

碳中和。逐句解读如下： 

（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

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解读：碳达峰、碳中和本质上是环境问题与定价权问题，能源革命是实现这一目

标的重要手段。“双碳”有助于提升我国的发展质量以及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

以获取更大的定价权，所以我们要坚定的推动“双碳”目标，但是这个过程不是

一蹴而就的，也要防止“运动式减碳”。 

（二）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 

解读：我们在把碳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需要（1）全国统筹：不仅要考虑能源

布局，也要考虑产业布局；在碳核算的过程中，要考虑整体要素的流动性，能够

更加优化能源和产业布局。（2）节约优先：要有节约意识，在生产生活中，激

发自身内生式减碳的潜力；（3）双轮驱动：一方面要进行低碳转型，另一方面

要推进末端固碳；（4）内外畅通：各省份之间、国内国外之间、不同产业要素

之间要有顺畅的成本疏导机制；（5）防范风险：防范政策层面出现“一刀切”

的现象；防范碳成本内部化的过程中出现经济问题。 

（三）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

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

源优化组合。 

解读：新能源发电客观上存在着波动性等问题，与用电负荷并不完全匹配。在新

能源发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果没有做好相关的保障性工作，传统能源快速退

出会对整体的用能安全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一方面我们现阶段仍要把煤

炭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化与高效利用做好，在未来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进行传统能

源的逐步退出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快新能源发电配套保障性设施发展，要加强

特高压、配电网改造及储能的建设，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 

（四）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 

解读：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技术发展，更好地提高质量、降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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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沪深 300指数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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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 

解读：核心在于核算能耗总量与强度的方法论改变，推动科学考核机制，防止“一刀切”和不合理的核算机制；未来碳

排放双控将更科学的指导约束方法，政策利好绿电和受能耗总量约束的上游能源产能释放。 

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进一步鼓励绿电的发展。使用可再生能源是否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经历了

三个阶段：（1）第一阶段：使用可再生能源，会折合成标煤计入能源消费总量；（2）第二阶段：2021年 9月 1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对超额完成激励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地

区，超出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的消纳量不纳入该地区年度和五年规划当期能源消费总量考核；（3）第三阶

段：本次会议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即在方向上延续了对绿电的支持，在力度上进一步强化，1）

新增能耗总量指标不纳入可再生能源，各省可以留出更多能耗空间，用于审批更多项目；2）各企业也可以通过采用购买

可追溯的可再生能源减少自身的能耗总量，进而有更大的概率获得能评审批，3）能耗强度依然是考核的内容，说明推动

企业自身提质和节约用能仍是考核的重点，利好先进技术的产能。 

对于新增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原料用能理论上也不产生二氧化碳，不纳入能耗总量统计范畴，有利上游

产能释放，整体降价利好中游发展。之前的核算方式中，在计算能耗总量时，不管一次能源是作为动力还是作为原料消

耗，完全按照能耗核算。此次的核算方法的改变，（1）将新增的原料用能不纳入能耗总量中，各省也可以留出更多的能

耗空间，用于审批项目，有利于受能耗总量约束的上游能源产能释放；（2）能耗强度依然是考核内容，说明提升企业生

产技术水平，提升原料的可利用率依然是重点。 

未来将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目前以能耗“双控”指标作为考核，用以实现双碳目标，

存在上述不合理性，未来采用碳排放“双控”作为考核标准，将直击要害，具有一定合理性。 

投资方面：（1）利好受能耗约束的上游产能释放，推动其价格降低，有利于中游成本整体下降；（2）对于新能源上游

（硅料、工业硅、磷化工、负极石墨化等），未来若采用可追溯的可再生能源将更容易获得能评审批；（3）利好分布式

能源及绿电，企业端更愿意去上马分布式能源或寻找可追溯的可再生能源用来实现自身能耗总量的降低。 

（六）要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解读：首先保障能源安全是第一要务，不要因为政策“一刀切”导致大宗及能源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其次，展望能源革

命，以光伏、风电、储能、氢能、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的新能源行业将成为能源“中流砥柱”。在加快建设能源强国的

过程中，包括供应链上下游、制造端、运营端在内的全产业链都将受益。 

投资建议： 

（1）绿电需求提升：绿电溢价+风光制造成本下降新能源运营项目盈利边际改善、国家及各企业均加快发展新能源发电、

叠加金融机构对新能源运营项目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我们看好新能源运营商未来的投资机会，推荐：晶科科技、三

峡能源、太阳能；关注福能股份、中闽能源、节能风电、龙源电力（H）、粤电力 A、中国核电、华润电力（H）。 

（2）利好分布式光伏放量，推荐：晶科科技、正泰电器、天合光能。 

（3）储能发展：华为储能体系最为受益于国内储能领域发展，推荐亿纬锂能、国轩高科，关注欣旺达；宁德储能体系，

推荐宁德时代、星云股份；PCS领域，推荐阳光电源，关注德业股份；工商业储能，推荐盛弘股份；超级电容及电化学

储能方向，推荐思源电气。 

（4）特高压建设：推荐思源电气、特变电工、国电南瑞、许继电气。 

风险分析：新能源装机量不及预期、政策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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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评级 说明 

行 

业 

及 

公 

司 

评 

级 

买入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 未来 6-12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 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明确的投资评级。 

基准指数说明： 
A股主板基准为沪深 300指数；中小盘基准为中小板指；创业板基准为创业板指；新三板基准为新三板指数；港股基准指数为恒生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
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分析师声明 

本报告署名分析师具有中国证券业协会授予的证券投资咨询执业资格并注册为证券分析师，以勤勉的职业态度、专业审慎的研究方法，使用合法
合规的信息，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并对本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负责准备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任何关于
发行商或证券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研究人员的个人观点。研究人员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确性、客户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
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人员保证他们报酬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
的联系。 

法律主体声明 

本报告由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制作，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负责本报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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